
甘招委发〔2018〕2 号

关于做好 2018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

体检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东风场区招生委员会：

根据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《关于印发普通

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教学〔2003〕3 号，

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)和省招委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

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甘招委发〔2012〕6 号）的要求，为做

好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全省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在各市（州）招生委员会的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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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下，由教育、卫生、纪检、招生等部门成立体检工作领导小

组，全面负责本地区考生的体检工作，研究和解决体检工作中

出现的问题，督促、检查、指导本地区的体检工作。

二、体检对象

所有参加 2018 年普通高考的考生(包括普通文理科类、艺

术类、体育类、保送生、自主招生、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水平运

动队、运动训练、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、中职生、高职院校单

独测试及综合评价录取、职教师资、残障生、少年班等)，均须

参加普通高考身体健康状况检查。未经体检的考生，高校可不

予录取，由此产生的遗留问题考生自行负责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体检时间

体检工作由各市（州）自行组织安排，3 月底前完成。

（二）体检医院

体检医院由县(区)招生委员会指定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或相

应的医院承担。主检医院须按有关文件要求，对考生体检作出

相应的、规范准确的结论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。非指定医疗机

构为考生作出的体检结论无效。

参加招生体检工作的医务人员，要求责任心强、作风正派、

业务熟悉。主检医师应由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生担任。当

年有子女或直系亲属参加高考的医生应予回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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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体检项目

体检项目按照《指导意见》执行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、教育部、卫生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

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0〕12 号），教育部办公厅、卫生部办公厅《关于普通高等

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教学厅〔2010〕2 号）以及《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明确

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具体判定标准的函》（教学司

函〔2010〕22 号）执行。要求取消乙肝项目检测，继续保留丙

氨酸氨基转移酶（ALT，简称转氨酶）检测作为体检项目。如果

受检者转氨酶正常，不得进行乙肝项目检测；如果转氨酶异常，

可进一步明确诊断。

（四）结论告知

各县级招办应制定告知考生本人体检结论的办法。检查前，

提醒考生注意在体检过程中体检医生对本人各项体检结论或意

见；所有项目检查完毕且结论明确后，工作人员应当检查体检

表中所有项目是否都有相应结论，确认无漏检、漏填项目后，

监督考生阅知本人体检结果并在体检表背面相应位置签字确

认，如考生对于某项体检项目提出异议的，可在规定时间内向

报名所在地县级招办申请复检，逾期不再受理。但不能以此为

由拒绝签字；如考生无正当理由拒绝签字或不在规定时间内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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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签字确认的，视为自行放弃权利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

人承担。复检后仍有疑义的，可向市（州）体检工作领导小组

申请并报省教育考试院批准同意后，由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进行

终检，并作出最终裁定。

（五）体检表的管理

1.体检表上的考生号、考生姓名、考生照片等由各县（区）

招生办公室统一打印。体检表要求按考生号顺序每 50份装一袋。

肝功化验单不得粘贴在体检表背面，直接装入考生档案袋。

2.体检医院印章和医生签章必须使用蓝色印泥。

3.体检医院（站）必须成立检查验收组。检查验收组要对

考生体检表进行逐一验收检查，重点检查医生填写有无错项、漏

项、表述不清、体检结论与实际不符、印章漏印或不清等情况。

4.体检表条形码由招生部门负责粘贴。条形码粘贴必须沿

条码区粘贴端正，姓名一端朝向表格左边，考生号一端朝向表

格右边。粘贴时不得超出条码区，不得覆盖黑色同步区。

5.参加体检工作干部要求认真仔细，责任心强。保管和运

送体检表，要求专人负责，专车运送。

6.体检表扫描安排在 4 月中下旬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四、残疾考生申请提供合理便利的相关要求

为保障残疾人平等参加高考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教育部、中

国残联关于印发《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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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规定》的通知（教学〔2017〕4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规定》）

文件精神，省教育考试院将为符合规定的残疾考生参加高考提

供合理便利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残疾考生参加高考，申请提供合理便利的，须填写

《残疾人报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合理便利申请

表》，并提供本人的第二代及以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、

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等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，经所

在中学初审，并于 3 月 30 日前交县（市、区）招办，经县（市、

区）招办审核（复印件须审核人签字）加盖公章后报市招办，

由市招办审核汇总后于 4 月 10 日前交省教育考试院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

（二）县（市、区）招生委员会负责受理并审核在本地参

加考试的残疾考生提出的正式申请，并牵头组织由有关教育考

试机构、残联、卫生等相关部门专业人员组成的专家组,对残疾

考生身份及残疾情况进行现场确认，结合残疾考生的残疾程度、

日常学习情况、提出的合理便利申请以及考试组织条件等因素

进行综合评估，并形成书面评估报告。

（三）省教育考试院根据评估报告下发相关批复，县（市、

区）招办依据批复形成《甘肃省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

统一考试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结果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告知

书》）送达考生，由残疾考生或法定监护人确认、签收。残疾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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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对《告知书》内容有异议的，可从收到《告知书》之日起 5

个工作日内向当地县招办提出复议申请。经批准可享受相应合

理便利参加高考的考生，相关考点须按《管理规定》要求提供

配套设施或服务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管理。体检结论是考生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填报

高考志愿，高校录取新生的重要依据。各级招委会要高度重视，

按照国家及省招委会有关体检工作的要求，进行专门的研究和

部署，宣传体检工作的政策和有关规定。进一步加强对招生体

检工作的管理和监督,细化体检管理办法，对所辖体检医院各项

制度建设的落实和完善情况进行检查，统一标准、统一要求，

认真选派体检工作人员，确保体检工作规范有序进行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。要进一步明确体检医院的主体责任，严

格实行“谁主管、谁审查、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责任制和责任

追究制。认真落实岗位负责制，做到分工明确、责任到人。保

证普通高校招生体检的质量

（三）强化培训。各市（州）要加大对体检医生和招生机

构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，切实提高体检报告的准确性和规范性。

凡未经过培训的人员一律不得承担本次体检任务。

（四）严格监督。要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，招委会可邀请

纪检监察部门对体检进行全程监督。对体检中违反操作规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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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严重危害考生利益，造成不良后果或恶

劣影响的人员，要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；对体检工作因不认

真、不负责导致考生录取后产生遗留问题的，省教育考试院将

通报市（州）招委会，由市（州）招委会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责

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处理。

六、收费标准

我省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收费标准按照《甘肃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大中专院校招生报名考试费等收费

标准的批复》（甘发改收费〔2010〕1915号）执行。

甘肃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

2018 年 3 月 2 日

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、省残疾人联合

会、省招委各主任委员

甘肃省教育考试院 2018年3月2日印发


